【附件二】

編號：            

台灣生活美學運動

文化與教育結合推動方案
承辦單位：○○縣(市)政府文化局（處）

實施期程：  年　　月　　日至　　月　　日

中　華　民　國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○○縣（市）文化與教育結合推動方案
申  請  表

	承辦單位
	名稱
	○○○縣(市)政府
	地址
	

	
	局處
	
	電話
	

	
	傳真
	
	帳號
	

	實施期程
	○年○月○日至○月○日


	經費

需求
	申請補助
	

	
	自籌
	

	
	總經費
	

	計畫內容

摘要

(五百字以內)
	

	聯絡人
	職稱
	電話
	E-mail

	
	
	
	


○○縣（市）文化與教育結合推動方案
執 行 計 畫

一、計畫理念 

二、辦理單位
  (一)主辦單位：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、教育部
  (二)承辦單位：（請註明聯絡人姓名、電話及E-mail）

(三)協辦單位：（請註明聯絡人姓名、電話及E-mail）
  (四)執行單位：（請註明聯絡人姓名、電話及E-mail，無則免列）
三、計畫執行之方法與步驟

（按照補助項目分別說明其執行方式、執行單位、經費需求及預期效益等）

四、相關資源之整合及配套措施說明

五、執行進度

六、經費預算表（千元）

（1） 總表

	補助項目
	
	
	
	
	合計

	申請補助
	
	
	
	
	

	配合款
	
	
	
	
	

	其他機關補助或民間贊助
	
	
	
	
	

	總經費
	
	
	
	
	


（2） 明細表：（請依補助項目分列）

	補助項目
	

	科目
	項目
	說明
	單位
	經費
	備註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合計


※請註明申請本會補助部份

七、附錄(各計畫項目之必要附件及與本計畫有關之補充資料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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